
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
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

为全面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切实保障公司员工生命财产安全，实现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目标，公司生产副总经理与贮运部长签订如下安全目标责任书。

一、安全职责

1、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对贮运部安全生产工作负责。
2、参加安全活动、学习安全技术知识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

3、根据公司安排，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各项安全生产活动。

4、组织并参加本部门的安全检查，落实事故隐患的整改。

5、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。

6、对运输、搬运、车辆事故等原因导致包装物损坏而使药剂散失影响环境和安全的，必须按规定要求向所在地管理部门报告，同时认真处置。

7、整车发出的农药产品必须随车押运，同时与驾驶人员检查消防器材完好情况，行车路线随时接受DPS跟踪检查。

二、安全生产控制目标

a）人员死亡、重伤事故为零；

b）火灾、爆炸事故为零； 

c）职业危害事故（中毒、职业病）为零；

d）责任事故为零；

e）严格执行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，开展反 “三违”活动，三违查处率100%；

f）事故隐患整改及时率达100%；

g）确保相关方对公司在安全管理方面不发生投诉事件，同时与相关方安全协议签定率达100%。

三、考核奖励

考核奖励标准参照公司制定的考核细则执行。

四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签字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生产副总经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贮运部长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
